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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第９２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等十六项规章部分条
文的决定》已经２００２年２月４日市人民政府第４４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５日起施行。

市　长　　刘　淇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等
十六项规章部分条文的决定

　　现决定对《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等十六项规章的部分条文作如下修改：
一、《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１９８６年８月２３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办发

〔１９８６〕９５号文件发布，根据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８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一次修改，根
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１２号令第二次修改）
删去第五条第一项、第九条。
二、《北京市化学易燃物品防火安全管理办法》（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９日北京市人民政

府批准、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
１．第一条修改为：“为加强化学易燃物品的防火安全管理，防止火灾、爆炸事故的
发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２．第四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中的“消防监督机关”
改为“公安消防机构”。
３．删去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
三、《北京市刻字业管理暂行办法》（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９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办发

〔１９８７〕２２号文件发布）
删去第四条第一项、第八条。
四、《北京市城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执照费暂行办法》（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９日北京

市人民政府京政发〔１９８８〕２１号文件发布，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７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修
改）

·５·



北京
市人
民政
府公
报

北京
市人
民政
府公
报

１．第三条修改为：“执照费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建设工程设计概算总金额
（无设计概算的按工程投资额，下同）计收，标准如下：

“（一）设计概算额２０万元（含２０万元）以下的，按照概算额的３‰计收；按照比
例计算不足５０元的，按照５０元计收。

“（二）设计概算额２０万元以上２００万元（含２００万元）以下的，按照概算额的
２‰计收；按照比例计算不足６００元的，按照６００元计收。

“（三）设计概算额２００万元以上１０００万元（含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的，按照概算额的
１．５‰计收；按照比例计算不足４０００元的，按照４０００元计收。

“（四）设计概算额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按照概算额的１‰计收；按照比例计算不足
１５万元，按照１５万元计收。”

２．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执照费按照建设工程的审批权限，由市或者区、县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建设工程时计收。在临发规划意见书时预收５０％，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时收清。”
３．删去第七条。
五、《北京市经营中国字画管理暂行办法》（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

京政发〔１９８８〕１０７号文件发布，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１２号令
第一次修改，根据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８２号令第二次修改）
１．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具备字画创作能力，符合个体经营条件的，可以申请开
办个体画店或者兼营字画。”
２．删去第十二条。
六、《北京市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２９号令发布）
１．删去第二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八条 。
２．第十五条修改为：“森林防火期内，进入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及其他林区的人
员，必须持有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进入林区证明。凡持有证明进入林区的
人员必须遵守森林防火规定，接受当地森林防火指挥部、护林员的管理和监督，在指
定的时间、地点和范围内进行活动。”
３．第十七条修改为：“森林防火期内，在防火区内进行实弹演习、爆破、勘探和施
工等活动的，必须经当地区、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批准，并在区、县、乡、镇森林防火指挥
部的监督下，采取防火措施后方可进行活动。”
４．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给予下列处罚：

“（一）森林防火期内，擅自进入林区的，处以１０元至５０元罚款或者警告；
“（二）森林防火期内，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机动车辆和机械设备的，处以１０元至

５０元罚款或者警告；
“（三）有森林火灾隐患，经森林防火指挥部或者市、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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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隐患而未消除的，处以１０元至５０元罚款或者警告；
“（四）不服从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指挥或者延误扑火时机，影响扑救森林火灾的，

处以５０元至１００元罚款或者警告；
“（五）过失引起森林火灾，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１

倍至３倍的树木，可并处以５０元至３００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以３００元至５００
元罚款。

“对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任人员或者在森林防火工作中有失职行为的人员，可以
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５．将文中“护林防火”改为“森林防火”，“林木火灾”改为“森林火灾”，“护林防火
指挥部、所”改为“森林防火指挥部”，“重点防火期”改为“森林防火期”。
七、《北京市体育馆（场）防火安全管理规定》（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９日北京市人民政府

第２３号令发布）
１．第六条、第十一条中的“消防监督机关”改为“公安消防机构”。
２．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在体育馆（场）内举办体育、文艺、展览、展销等活动，主
办单位必须根据体育馆（场）防火安全管理制度制定防火安全方案。”
３．第十二条修改为：“本规定由各级公安消防机构监督实施。对违反本规定的，
依法处理。”
４．删去第十三条。
八、《北京市建设工程防火设计管理暂行规定》（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３日北京市人民政

府第２７号令发布）
１．第一条修改为：“为加强对本市建设工程防火设计的管理，做好安全防火的基
础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情况，制定本规定。”
２．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中的“消防监督机关”改
为“公安消防机构”。
３．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设计单位进行建设工程防火设计，必须符合国家和本
市有关消防技术规范和规定。因国家和本市尚无消防技术规范须采用外国或港澳地
区消防技术规范的，应当将外国或港澳地区的消防技术规范原本及中文译本等资料，
提交市设计管理机关和市公安消防机构审核，经批准后方可使用。”
４．删去第十四条。
九、《北京市社区服务设施管理若干规定》（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１０号令发布，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１２号令修改）
１．删去第八条第一款。
第八条第三款修改为：“社区服务设施开展文化娱乐、医疗康复或其他经营性便

民服务项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文化、卫生、工商等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
法予以扶持。”
２．删去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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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办
法》（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７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１１号令发布，根据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８日北京
市人民政府第６号令修改）
１．删去第一条中的“和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
定”。
２．第三条修改为：“本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工作，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
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办理。”
３．第四条、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
和第三十二条中的“土地管理部门”改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４．删去第九条。
５．第十一条中的“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改为“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市国有
资产管理局”改为“市财政局”。
６．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改为“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删去第二款。
７．第二十条中的“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改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８．删去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
９．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土地使用者申请续期的，应当至迟在期满前１年
提出申请，并依法重新签订合同，支付地价款，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
１０．第三十一条中的“土地管理部门”改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规划管理部门”
改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改为“财政部门”。
１１．删去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
十一、《北京市征收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规定》（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１日北京市人

民政府第１３号令发布，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１２号令修改）
１．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土地（包括集体所有土地）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下统称为外商投资企业），除依
法经出让、转让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外，均按照本规定征收土地使用费。”
２．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本市地方税务部门（以下简称为地税部门）负责外商土
地使用费的征收管理及监督检查。”
３．第三条中的“市、区、县财政部门（以下简称财政部门）”改为“地税部门”，“市房
屋土地管理局”改为“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４．第五条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从批准成立之日起，按公历日历年度缴纳土地
使用费。土地使用费按年一次征收，于每年１０月２０日前缴纳。第一个日历年度用
地时间超过半年不足一年的，按半年计征，不足半年的，免征土地使用费。”
５．删去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五条。
６．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外商投资企业缴纳土地使用费的减免，按照国家有关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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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国家财政、土地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
７．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市财政局”改为“市地税部门”。
８．删去第十二条中的“兴办”。
９．第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逾期不缴纳土地使用费的，由地税部门责令改
正，并按照国家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
１０．第十四条修改为：“本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标准，由市地税部门会同市
物价局、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布。”
十二、《北京市城市公共供水管理办法》（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８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２２

号令发布，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１２号令修改）
１．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办法所称城市公共供水，是指供水企业通过公共供
水管网向单位或者居民（以下简称用户）提供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用水。”
２．第三条修改为：“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是本市城市公共供水工作的主管机关，负
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区、县人民政府城市公共供水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公共
供水工作。”
３．删去第四条、第五条。
４．第六条第五项修改为：“接受城市公共供水工作的主管机关和卫生、质量技术
监督、物价等有关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
５．第九条修改为：“需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上接装管道或者用水设施，临时使用
公共供水（以下简称临时用水）的，应经供水企业同意，方可用水。”
６．第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公用消火栓由供水企业负责维修管理，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负责监督检查。除发生火灾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
７．第二十条第二款中的“技术监督”改为“质量技术监督”。
８．删去第二十三条。
十三、《北京市消防产品生产、销售、维修监督管理规定》（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９日北京

市人民政府批准、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８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北京
市人民政府第１２号令修改）
１．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中的“消防局”或者

“公安消防机关”改为“公安消防机构”。
２．删去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十三条和第十五条。
十四、《北京市研制、生产、进口、销售、展览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规定》（１９９５年７

月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１９９５年８月１日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发布，根据１９９７
年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１２号令修改）
１．标题修改为：“北京市研制、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规定”。
２．第二条修改为：“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研制、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
遵守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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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生产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其工作频率、频段和有关技术
指标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无线电管理的规定，并报市无线电管理局备案。”
４．删去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六条。
５．第十三条修改为：“市无线电管理局根据需要，对研制、生产、进口的无线电发
射设备进行检测，并按规定收取检测费。”
６．第十四条修改为：“市无线电管理局无线电管理检查员，对研制、生产、进口的
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监督检查。无线电管理检查员在执行公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积极配合。”
十五、《北京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４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３１号

令发布，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１２号令修改）
１．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和区、县商品流通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盐
业管理工作。”
２．删去第三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３．删去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第十条第（一）项”。
十六、《北京市城市燃气管理办法》（１９９８年７月８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１０号令

发布）
１．第四条修改为：“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是本市城市燃气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负
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区、县人民政府城市燃气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燃气
管理工作。

“公安、经济、卫生、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规划、物价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
职责依法加强城市燃气管理工作。”
２．第十一条第一项中的“市公用局”、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十六条中的“城市
燃气管理部门”改为“城市燃气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
３．第十二条中的“劳动保护”和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的“劳动”改为

“经济”。
４．第十四条修改为：“城市燃气用户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气费，不得拖欠或者拒付。
不按照规定交纳气费的，按日加收所欠气费１％的滞纳金；逾期２个月不交纳气费
的，城市燃气供应单位依法催交，并可以依法停止对其供气。”
５．第十七条中的“劳动部门和技术监督部门”改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６．第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因建设工程施工需要迁移城市燃气设施的，应当经
城市燃气供应单位同意。”
７．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的“城市燃气企业”改为“城市燃气供应单位”。
８．删去第二十二条。
９．第二十六条中的“消防部门”改为“公安消防机构”。
１０．第三十四条中的“劳动、技术监督”改为“经济、质量技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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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第三十五条修改为：“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城市燃气管理工作的主管机
关实施。”
１２．删去第三十七条。
此外，对《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等十六项规章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款、

项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决定自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根据本决定，《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

办法》等十六项规章修订后重新公布。

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政策措施的通知

京计政策字〔２００２〕２１２号

各区县计委、物价局、直属单位：
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清理本市

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意见》（京办发〔２００１〕２４号）的要求，我委对与
ＷＴＯ有关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清理，现将《市计委废止的政策措施目录》印发给你们，
请停止执行目录中所列废止的政策措施。

附件：市计委废止的政策措施目录

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二月七日

附件：

市计委废止的政策措施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１ 关于北京市“十五”专项规划审批及发布程序的通知 京计规划字〔２０００〕１８１１号

２ 关于《工资基金管理手册》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 京计综字〔１９９１〕１１９５号

３ 关于定期召开北京市城近郊区计委联席会议的通知 京计综字〔１９９２〕１１７３号

４ 关于印发《关于北京市年度计划管理的基本思路和１９９４年计划编制的初步意见》的通知 京计综字〔１９９３〕１７３９号

５ 关于转发《国家指令性计划和国家订货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京计综字〔１９９３〕１９０７号

６ 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完善《工资总额使用手册》制度的通知
京计综字〔１９９５〕１４０号

７ 关于下达《北京市国营建筑施工企业试行材料节约奖的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 京计财字〔１９８７〕６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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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关于《市计委与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工作联系制度》的通知 京计财字〔１９８８〕２８８号

９ 关于加强对楼堂馆所和商品房屋开发建设资金管理的通知 京计财字〔１９８９〕５４３号

１０ 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对固定资产投资自筹资金来源实行审查制度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财字〔１９９０〕６８８号

１１ 转发《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关于印发〈股份制试点企业宏观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财字〔１９９２〕８６８号

１２ 关于１９９６年继续集中资金支持重点企业发展的通知 京计财字〔１９９６〕５０６号

１３ 关于转发《关于中央级“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实施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财字〔１９９６〕１０７６号

１４ 关于集中贷款资金支持重点经济建设的通知 京计财字〔１９９７〕３８２号

１５ 关于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中央级“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实施办法的补充通知》的通知 京计财字〔１９９７〕９６７号

１６ 关于在规划市区内征收综合开发和分散建设市政、生活服务设施建设费的实施办法
京计基字〔１９８７〕６４８号

１７ 关于强化征收“四源”费、综合开发市政费和分散建设市政费的通知
京计基字〔１９９２〕８６６号

１８ 关于征收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出让金预订金的紧急通知
京计基字〔１９９３〕８７６号

１９ 关于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出让转让的建设项目办理“四源”接用手续的办法
京计基字〔１９９４〕１０５２号

２０ 关于严格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文件抄报制度的通知 京计外字〔１９９２〕６２号

２１ 关于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计划管理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外字〔１９９２〕２１１号

２２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出资管理的通知 京计外字〔１９９２〕１３５０号

２３ 关于下放北京市地方自有外汇进口审批权限的通知 京计外字〔１９９３〕１４９号

２４ 关于转发《国家计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中方机构担保项下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融资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外字〔１９９４〕７０７号

２５ 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与外商合资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外字〔１９９５〕５９５号

２６
关于转发《关于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产品以产顶进办
法》、《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机电产品以产顶进管理办
法》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８７〕５７号

２７ 关于对侨汇商店及提供侨汇商品的生产企业实行奖励政策意见的批复
京计商字〔１９８７〕７０６号

２８ 北京市关于使用超计划出口留成外汇支持出口生产技改项目使用意见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８７〕１０６７号

２９ 关于调整黄金开发基金等几项有关政策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８９〕２５４号

３０ 关于解决为生产企业担保还汇问题的意见 京计商字〔１９８９〕６３０号

３１ 北京市地方自有外汇进口计划、审查及经营管理办法 京计商字〔１９９０〕１２３号

３２ 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药品进口审查和计划管理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１〕７３４号

３３ 关于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延续执行〈黄金外汇留成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１〕８１１号

３４ 转发《关于代理出口外汇结汇留成分配问题的补充通知》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１〕１０９１号

３５ 关于对污染扰民企业搬迁实行优惠政策的通知 京计工字〔１９８４〕１２５６号

３６ 关于转发《国家计委关于简化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审批程序的规定》的通知 京计工字〔１９８５〕６３９号

３７ 关于扶植本市建材行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京计工字〔１９８６〕２２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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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关于棉纱、坯布调配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计工字〔１９８７〕１４３号

３９ 关于推动我市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国产化工作的若干规定 京计工字〔１９８８〕２７４号

４０ 关于转发《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轻纺出口产品建设项目“两个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工字〔１９９０〕４８７号

４１ 转发《国家计委、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关于防止盲目建设铝箔生产线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工字〔１９９１〕２４８号

４２ 转发《国家计委、机械电子工业部关于机械电子工业全行业统筹规划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工字〔１９９１〕２６６号

４３ 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规定 京计农字〔１９８７〕７８号

４４ 转发《化工部关于农药行业管理实施意见补充规定》的通知 京计农字〔１９９１〕２５３号

４５ 关于贯彻国办发〔１９９１〕６７号文件精神、加强农药生产管理的会议纪要
京计农字〔１９９２〕３８９号

４６ 关于《北京市植物医院、庄稼医院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 京计农字〔１９９２〕７０５号

４７ 关于印发《北京市以工代赈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计农字〔１９９４〕９６４号

４８ 关于进一步加强粮棉大县和“三高”农业示范区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京计农字〔１９９６〕３４９号

４９ 关于贯彻国家“六部委”加快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意见
京计农字〔１９９６〕４３１号

５０ 关于下发《北京市关于鼓励农业利用外资的有关政策》的通知
京计农字〔１９９６〕５８１号

５１ 关于对山区人畜饮水岩石井配电工程给予优惠政策的通知 京计农字〔１９９７〕１１０８号

５２ 关于印发《北京市山区“水利富民”灌区骨干工程项目建设及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计农字〔１９９８〕３０８号

５３ 关于认真执行超定额耗用燃料实行加价收费办法的通知 京计能字〔１９８２〕１０８号

５４
关于转发《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工商银行
关于降低公路专业运输企业更新汽车贷款利率及实行贴息
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能字〔１９８８〕５８４号

５５ 关于改进市财筹投资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三材”供应和财务结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计能字〔１９９０〕２６１号

５６ 关于加强市政拆迁房建设的通知 京计能字〔１９９２〕４２０号

５７ 关于改进市财筹投资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三材”供应和财务结算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
京计能字〔１９９２〕４３１号

５８ 关于市政拆迁房有偿使用的通知 京计能字〔１９９２〕１４２７号

５９ 关于转发北京市煤炭节约办公室《北京市新增、更新锅炉合理选型、改进报装手续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能字〔１９９３〕１６８号

６０ 关于转发《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我市办电资金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通知》的通知 京计能字〔１９９４〕８２２号

６１ 关于试行《北京市地方电力建设资金征收划缴奖励办法》的通知
京计能字〔１９９４〕１２８３号

６２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九五”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作的意见 京计能字〔１９９７〕５６１号

６３ 关于扶持本市粉煤灰综合利用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京计国土字〔１９８６〕１１１８号

６４ 关于对污染扰民搬迁企业原址转让中有关房产问题的暂行规定
京计国土字〔１９８７〕６０２号

６５ 关于《关于对污染扰民企业搬迁实行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补充通知
京计国土字〔１９８７〕８６５号

６６ 关于建设项目用地计划管理的通知 京计国土字〔１９９１〕１１２９号

６７ 关于《北京市关于用中低档工业品以工代赈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计国土字〔１９９２〕１３２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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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关于加强市属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管理工作的意见 京计科字〔１９８９〕１５１号

６９ 关于北京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自费生办理户口的暂行规定 京计科字〔１９９３〕７７３号

７０ 关于大型迪斯科舞厅审批及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计科字〔１９９５〕５２０号

７１ 关于外埠院校到北京市招生的管理暂行办法 京计社会字〔１９９９〕１６３号

７２ 关于转发《国家计委、科技部关于印发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１９９９年度）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高技字〔１９９９〕７８１号

７３ 市计委关于下发《北京市关于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的认定办法》的通知 京计高技字〔１９９９〕９６４号

７４ 关于印发《北京市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的通知 京计高技字〔１９９９〕１０５３号

７５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缴纳四源费问题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８７〕６３３号

７６ 关于加强本市火柴市场管理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１〕２４７号

７７ 关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松香市场统一管理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１〕４０８号

７８ 关于加强本市废旧造纸原料回收市场管理的实施细则 京计商字〔１９９１〕１２７３号

７９ 关于将北京市花卉用物资纳入商业供应计划渠道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２〕９号

８０ 关于粮食亏损挂帐贴息实施办法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３〕１６６１号

８１ 关于贯彻执行国家十部委局《关于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安置富余人员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３〕１９０３号

８２ 关于印发《北京市成品油市场资源配置计划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６〕６９６号

８３ 关于转发《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局、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成品油市场整顿与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京计商〔１９９６〕９９４号

８４ 关于转发《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局、解放军总后勤部成品油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计商〔１９９６〕９９５号

８５ 关于北京市加油站建设审批管理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７〕５３０号

８６ 关于印发《北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９〕１８９号

８７ 关于下达市政府菜市场专项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计商字〔１９９９〕７９１号

８８ 实施《关于废金属收购管理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 京计资字〔１９８６〕４９２号

８９ 关于以煤代油建设项目投资包干结余资金和奖励资金使用办法的通知
京计资字〔１９８６〕９９８号

９０ 关于废钢铁管理的通知 京计资字〔１９８７〕３号

９１ 关于废钢铁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京计资字〔１９８７〕４０９号

９２ 关于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的暂行办法 京计资字〔１９８７〕５０５号

９３ 关于继续试行《加速发展生产资料市场若干政策》的通知 京计资字〔１９８８〕１８１号

９４ 北京市烧柴收购与供应管理办法 京计资字〔１９８９〕５２８号

９５ 关于转发国家计委等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老旧汽车报废更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资字〔１９９０〕９号

９６ 关于对部分计划内金属材料实行按平均价供应的通知 京计资字〔１９９０〕９３２号

９７ 关于加强区县物资工作改革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京计生资字〔１９９２〕４０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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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转发物资部等六部委《关于重申老旧汽车报废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京计生资字〔１９９２〕１４６６号

９９ 关于转发《老旧汽车更新定额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计生资字〔１９９５〕８９８号

１００ 关于转发《老旧汽车更新定额补贴暂行办法补充通知》的通知
京计生资字〔１９９６〕６５１号

北京市经济委员会

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京经法规〔２００２〕２０号

各控股（集团）公司、局、直属企事业单位，各区县经委：
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清理本市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意见》的要求，市经委对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１年
颁布或市经委与其他部门联合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经过清理，已不再适
用的文件共８６件，现将目录予以公布，从公布之日起废止。

附：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北 京 市 经 济 委 员 会

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附：

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１ 关于印发《北京市“一户一表”工程表计、表箱及配套产品生产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９）京经市字第２５号

２ 关于印发《北京市重要工业产品进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９）京经进出字第３２０号

３ 关于进一步加强条块联手推动再就业工作深入开展的通知 （１９９８）京经劳字第３４２号

４ 关于印发《北京市药品医疗器械储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８）京经生字第３４４号

５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通知 （１９９８）京经安字第３６５号

６ 关于加强对企业资产处置管理的几点意见 （１９９８）京经安字第３６６号

７ 关于支持国有工业企业主辅分离、分流富余人员、减员增效的若干意见
（１９９８）京经劳字第４８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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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关于做好国家“双加工程”项目跟踪管理的通知 （１９９７）京经字技第１９７号

９ 关于赋予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经营权范围的通知 （１９９７）京经出字第２３５号

１０ 关于落实《在北京工业企业中优中选优、扶持一批重点企业的实施方案》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１９９７）京经技字第２５５号

１１ 关于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几项工作要求的通知 （１９９７）京经调字第３２１号

１２ 关于下达技术改造贴息贷款竣工验收项目贴息资金的通知 （１９９６）京经技字第１６号

１３ 关于执行《北京市进口机电产品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６）京经审字第２３６号

１４ 关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推行优惠服务工作的通知 （１９９６）京经技字第４２８号

１５ 关于做好市工业系统锅炉烟尘排放达标工作的通知 （１９９６）京经安字第５３２号

１６ 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１９９５）京经节字第１５１号

１７ 关于下发《北京市实施污染扰民企业搬迁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５）京经安字第２００号

１８ 关于技术改造项目执行《北京市投资许可证发放办法实施细则》的补充通知 （１９９５）京经技字第２３０号

１９ 关于印发《北京市工业系统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开展再就业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５）京经劳字第３８７号

２０ 关于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重点加强与国际跨国公司合资合作通知
（１９９５）京经外企字第４５９号

２１ 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外商投资管理工作的通知 （１９９４）京经外企字第２８８号

２２ 关于下发《北京市经委系统实施〈北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细则》的通知 （１９９４）京经集字第３９９号

２３ 关于转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实行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规定”的通知 （１９９３）京经调字第２５８号

２４ 关于颁布北京市地方煤矿两项基金的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１９９２）京经生字第６８０号

２５ 关于调整产品结构，发展优势产品给予部分单位拨款补助的通知
（１９９１）京经技字第１８９号

２６ 关于下达部分项目息金补助的通知 （１９９０）京经技字第１４０号

２７ 关于公布《北京市节能管理评优奖励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０）京经节字第１４１号

２８ 关于下发《北京市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新产品开发先进单位、个人奖励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９）京经科字第３号

２９ 关于审报“替代进口机电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９８９）京经审字第１０号

３０ 关于加强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９８９）京经审字第１９号

３１ 关于评定北京市设备管理一级企业、二级企业的通知 （１９８９）京经设字第１４７号

３２ 关于组织研究制定“工业技术改造项目效益跟踪考核计算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９）京经技字第１８１号

３３ 关于发布《北京市节能监测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９）京经节字第１９２号

３４ 关于印发“北京市节约能源管理升级（定级）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９）京经节字第２０１号

３５ 关于北京市地方煤炭凭证外运的通知 （１９８９）京经生字第２３６号

３６ 关于发布《北京市贯彻执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用电若干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 （１９８８）京经生字第１８号

３７ 关于批转北京供电局、北京市三电办公室《关于下发北京地区音频接受装置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８）京经生字第１５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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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关于废钢铁管理的通知 （１９８７）京经生字第２号

３９ 关于机电设备进口审查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 （１９８７）京经技字第６２号

４０ 关于办理限额以下引进项目进口设备招标委托手续的通知 （１９８７）京经技字第５５３号

４１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合理化建议和技术进步奖励条例》的通知
（１９８７）京经科字第５８７号

４２ 关于扭亏增盈的措施 （１９８７）京经综字第７８８号

４３ 关于改善工业企业信贷资金管理措施 （１９８７）京经综字第７８９号

４４ 关于科研单位科研、技术引进项目中仪器、设备、材料等物品的免税问题
（１９８６）京经技字第７０号

４５ 关于实行“技术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技字第１０６号

４６ 关于严格管理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业余从事有报酬劳动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劳字第１４０号

４７ 扶持小商品生产的有关政策措施 （１９８６）京经生字第１５９号

４８ 转发“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几个具体问题说明”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节字第２０８号

４９ 关于电子振兴贴息贷款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科字第２２２号

５０ 关于电子振兴基金的管理办法 （１９８６）京经科字第２２３号

５１ 关于下发采用数显和单板机改造机床验收与经费补贴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科字第２２６号

５２ 关于技术改造项目拨款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技字第２２７号

５３ 关于试行《北京市水平衡验收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节字第２５７号

５４ 关于发布《北京铁路专线专管共用试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法字第２６０号

５５ 关于印发《北京市小型混配复肥企业临时生产申请登记证暂行规定》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法字第３０６号

５６ 关于实行《工业企业法律顾问工作试行办法》的决定 （１９８６）京经法字第３０７号

５７ 关于印发《北京市新产品开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科字第３１９号

５８ 关于进一步巩固发展第三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劳字第３４３号

５９ 印发《关于推进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科字第３５４号

６０ 关于实行生产目标责任制几个问题的说明 （１９８６）京经综字第４０７号

６１ 关于北京市经委系统第三产业劳动服务公司实施经营承包责任制中有关问题的规定
（１９８６）京经劳字第５０７号

６２ 关于下发微机改造工业炉窑几项规定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科字第６８５号

６３ 关于支持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发展若干政策的规定 （１９８６）京经研字第７０９号

６４ 关于扶持本市粉煤灰综合利用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１９８６）京经节字第７９２号

６５ 关于加强废钢铁回收管理的通知 （１９８５）京经生字第１６１号

６６ 关于颁发《北京市地方性技术改造贷款贴息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１９８５）京经技字第６９６号

６７ 关于试行《北京市设备管理工作条例》的通知 （１９８４）京经设字第１４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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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印发《关于扶植和鼓励新产品开发的规定》的通知 （１９８４）京经科字第６１６号

６９ 关于《用高价油发电的“购油费”收取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４）京经生字第６４５号

７０ 关于对污染扰民企业搬迁实行优惠政策的通知 （１９８４）京经技字第８０９号

７１ 关于优秀产品奖励办法通知 （１９８３）京经字第２５９号

７２ 关于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厂点调整的通知 （１９８３）京经字第２９４号

７３ 关于实行经济责任制大力推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通知 （１９８２）京经字第１１２号

７４ 认真执行超定额耗用燃料实行加价收费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２）京经字第１２１号

７５ 关于节水措施费用开支财务处理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２）京经字第２２４号

７６ 关于加强电缆管理工作的通知 （１９８２）京经字第３３３号

７７ 关于市属集体企业节水措施费用财务处理的通知 （１９８２）京经字第３８４号

７８ 关于关停企业资产维护处理几项规定 （１９８１）京经字第１４４号

７９ 关于工交系统集体所有制企业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１９８１）京经字第３６３号

８０ 关于严禁借技术措施名义安排停后建基建项目通知 （１９８０）京经字第１８７号

８１ 关于更新改造资金试行贷款和拨款加奖惩办法的通知 （１９８０）京经字第２６７号

８２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文明生产、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 （１９８０）京经字第２９７号

８３ 建立综合能耗考核制度的通知 （１９８０）京经字第３３６号

８４ 关于北京市地方国营工交等企业实行交纳流动资金占用费的通知
（１９８０）京经字第３８５号

８５ 颁发军品动员生产线治理方案和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１９８０）京经字第４３７号

８６ 关于发生各类事故报告制度的通知 （１９８０）京经字第４５０号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停止执行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京教策〔２００２〕２号

各区县教委，各高等学校，各直属单位，机关各处室：
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清理本市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意见》（京办发〔２００１〕２４号）的要求，我委对

１９８０年以来特别是１９９６年市教委成立以来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件
进行了清理。
清理过程中发现，现行的规范性文件中有一批因形势发展变化等原因，已经失去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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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的意义。经２００２年第２次委主任办公会审议，决定自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起，停止
执行《关于印发北京市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等１２６份规范性文
件（目录见附件）。

附件：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停止执行文件目录

北 京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停止执行文件目录

（共１２６件）

１．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京教中字〔１９９０〕第１７号（１９９０．１２．２０）

２．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小学学生学业成绩考核办法的通知
京教小字〔１９９１〕第２号（１９９１．３．１１）

３．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加强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对小学教学管
理工作的试行意见的通知

京教小字〔１９９１〕第３号（１９９１．３．１５）
４．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实施方案（试行）的补充意见的通
知

京教中字〔１９９２〕第１３号（１９９２．５．８）
５．北京市教育局关于本市初级中学开设职业指导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教中字〔１９９４〕１号（１９９４．２．２８）

６．北京市教育局关于高中毕业会考（含补考）中替考问题的处理意见
京教中字〔１９９４〕第８号（１９９４．６．２９）

７．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在全市小学实施小学生质量综合评价的通知
京教小字〔１９９５〕５号（１９９５．５．２０）

８．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有关加强基础薄弱学校建设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京教基〔１９９６〕０３２号（１９９６．５．３）

９．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北京市中学惠普优秀教学管理专项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京教基〔１９９６〕０７８号（１９９６．１０．２１）

１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加强农村完全小学建设的意见（试行）等有关文件的
通知

京教基〔１９９７〕０２７号（１９９７．３．３１）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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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北京市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办学证及北京市民办中小学幼
儿园校（园）长任职证签发办法的通知
京教基〔１９９７〕０４６号（１９９７．６．１３）

１２．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九五”期间小学教育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京教基〔１９９７〕０６０号（１９９７．９．２２）

１３．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开展中学教师教学基本功达标活动意见的通
知

京教基〔１９９７〕０６９号（１９９７．１２．１０）
１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以市政府名义印发贯彻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意见的请示
京教基〔２００１〕２６号（２００１．８．１５）

１５．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请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北京市中小学结构布局调整意见的
请示

京教基〔２００１〕２７号（２００１．８．１７）
１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请市政府转发北京市中小学结构布局调整意见的请示
京教基〔２００１〕３１号（２００１．９．６）

１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励工作的通知
京教高〔１９９６〕０２４号（１９９６．６．２１）

１８．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立项试点工作的
通知

京教高〔１９９６〕０４０号（１９９６．１０．２２）
１９．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北京市成人高等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教育教学改
革立项试点工作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７〕０３０号（１９９７．７．８）
２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在全市普通中专职业高中开展健康教育的通知
京教职〔１９９６〕０１９号（１９９６．１０．１６）

２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评选北京市示范性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６〕０６０号（１９９６．１１．１４）

２２．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在全市进一步推进成人培训工程实施的意见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６〕０２６号（１９９６．６．１０）

２３．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实用技术教育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６〕０５５号（１９９６．１１．１５）

２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发展北京市山区（县）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
知

京教成〔１９９６〕０５６号（１９９６．１１．１４）
２５．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乡镇成人教育示范学校评审认定方案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６〕０５７号（１９９６．１１．１５）

２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职业高中普通文化课教学工作的通知
京教职〔１９９７〕００９号（１９９７．３．１２）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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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加强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道德教育意见的通知
京教职〔１９９７〕０１１号（１９９７．４．２）

２８．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举办全日制中专班的若干
规定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７〕０１６号（１９９７．３．１８）
２９．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意见的通知
京教职〔１９９７〕０２１号（１９９７．１０．３０）

３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成人高中（职高）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７〕０２１号（１９９７．５．３）

３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成人高中（职高）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７〕０２２号（１９９７．５．３）

３２．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成人高中（职高）毕业证书统一验印工作的规
定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７〕０２３号（１９９７．５．５）
３３．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郊区县成人教育中心建设和管理意见的
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７〕０２９号（１９９７．７．８）
３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
通知

京教职〔１９９８〕００２号（１９９８．３．２３）
３５．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职业高级中学收取培训费若干意见的通知
京教职〔１９９８〕０１０号（１９９８．８．３１）

３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意见的通知

京教职〔１９９８〕０１３号（１９９８．１１．２）
３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加强中等专业学校校外办班管理意见的通知
京教职〔１９９８〕０１６号（１９９８．１２．２９）

３８．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８〕０３１号（１９９８．６．２２）

３９．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开展为企业下岗转业人员转岗再就业培训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８〕０２３号（１９９８．４．１６）

４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成人高中（职高）管理意见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８〕０４３号（１９９８．１１．２）

４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试行行业资格性岗位培训与成人中等专业教育衔接制度
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８〕０４４号（１９９８．１１．２）
４２．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成人高中（职高）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８〕０４６号（１９９８．１１．６）

４３．北京市教育委员关于印发北京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学分制学生学籍管理暂行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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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８〕０５３号（１９９８．１１．１６）
４４．北京市教育委员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首
都市民素质提高培训工作意见的通知

京教成〔１９９９〕０２８号（１９９９．５．２１）
４５．北京市人民政府托幼领导小组关于不得随意撤消、挤占托儿所、幼儿园的补充通
知

京托幼行字（８１）第３号（１９８１．１０．５）
４６．北京市人民政府托幼办公室关于加强园所伙食管理严防食物中毒的通知
京托幼行字（８１）第２号（１９８１．８．２０）

４７．北京市教育局北京市教育局关于试行《北京市幼儿园园长工作职责（修改稿）》的
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８３）第５号（１９８３．３．１５）
４８．北京市托幼办公室关于加强托幼园所午、夜班工作的通知
京托幼行字（１９８３）１０号（１９８３．７．２７）

４９．北京市人民政府托幼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中共北京市委京发〔１９８３〕１８号文件
的通知

京托幼行字〔１９８３〕９号（１９８３．６．９）
５０．北京市教育局关于试行《北京市幼儿园教职工职业道德规范（草案）》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８３〕第２号（１９８３．２．１９）

５１．北京市教育局关于确保小学附设幼儿班安全问题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８３〕第３号（１９８３．２．２１）

５２．北京市教育局关于试行《幼儿园园长工作职责（修订稿）》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８３〕第５号（１９８３．３．１５）

５３．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加强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严禁体罚幼儿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８６〕第３号（１９８６．５．２９）

５４．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　　北京市物价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修订托幼园
所收取托儿补助费标准的通知

（８６）京政文教０３７号　（８６）京价（涉）字２８７号　（８６）财综计字第７３０号
５５．北京市教育局关于颁发《北京市幼儿园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意见》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８８〕第３号（１９８８．７．５）

５６．北京市教育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小学附设学前班的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８９〕第６号（１９８９．８．３１）

５７．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幼儿园分级分类验收工作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８９〕第４号（１９８９．７．４）

５８．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北京市示范性幼儿园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９０〕第３号（１９９０．８．１３）

５９．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在全市幼教系统青年教师中开展“半日活动”评优活动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９３〕５号（１９９３．３．１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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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　北京市教育局　北京市卫生局关于颁发《北京市托
幼园所分级分类验收标准及细则》（试行）的通知
京政文教（１９９４）２８号（１９９４．２．１９）

６１．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关于加强托幼园所卫生防病工作的通知
京政文教〔１９９４〕４１号（１９９４．５．２５）

６２．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在西城区幼儿园进行园长、教师资格审定试点工作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９４〕１号（１９９４．１．１９）

６３．北京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学前班试点校干部、教师培训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９５〕１号（１９９５．６．３０）

６４．北京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学习《幼儿园管理工作学习参考资料》的意见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９５〕２号（１９９５．９．８）

６５．北京市教育局关于检查区、县《学前班管理办法》实施情况及学前班试点工作情况
的通知

京教幼字〔１９９５〕３号（１９９５．１０．４）
６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托幼园所安全工作的意见
京教学前〔１９９６〕００５号（１９９６．５．２８）

６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学习、宣传《幼儿园工作规程》的通知
京教学前〔１９９６〕００６号（１９９６．１０．１５）

６８．北京市学前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托幼园所接受捐资助学资
金管理的通知

京教学前办〔１９９８〕００４号（１９９８．５．２５）
６９．北京市学前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地区托幼园所分级分
类管理的几点意见

京教学前办〔１９９８〕００１号（１９９８．２．２７）
７０．北京市学前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托幼园所年度考核的通知
京教学前办〔１９９８〕００３号（１９９８．５．１５）

７１．北京市学前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民办幼儿园审批和颁证的通知
京教学前办〔１９９８〕００５号（１９９８．６．１０）

７２．北京市学前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寄宿制幼儿园（班）管理的通知
京教学前办〔１９９８〕００２号（１９９８．３．１６）

７３．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核发学前教育机构办学许可证的通知
京教学前〔１９９９〕００２号（１９９９．９．１）

７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获得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的学前教育机构名单的通
知

京教学前〔２０００〕００２号（２０００．３．１０）
７５．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换发托幼园所级、类证书的通知
京教学前办〔２０００〕００１号（２０００．４．１０）

７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托幼园所取暖期内继续加收保育费的通知
京教财办〔２０００〕０１９号（２０００．１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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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市教委直属单位仪器设备处置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教备〔１９９７〕００１号（１９９７．１．６）

７８．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京教艺〔１９９９〕００７号（１９９９．４．９）

７９．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教育局直属单位校办企业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教劳字〔１９９４〕４号（１９９４．８．２９）

８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高校定点实习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教产〔１９９６〕０１５号（１９９６．５．３１）

８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小学勤工俭学“九五”发展计划的通知
京教产〔１９９６〕００８号（１９９６．４．５）

８２．北京市教育局　北京市科技干部局关于颁发《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暂行规
定》的通知
京教师字〔１９８９〕第１３号（１９８９．７．２８）

８３．北京市教育局关于试行《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试用稿）的通知
京教师字〔１９８９〕第１６号（１９８９．１０．１９）

８４．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　北京市教育局颁发《关于对北京市中小学校级干部
加强培训的意见》的通知
京教师字〔１９８９〕第１７号（１９８９．１１．２５）

８５．北京市教育局关于试行《北京市中学教师继续教育结业证书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教师字〔１９９０〕第１０号（１９９０．４．２４）

８６．北京市教育局关于试行《北京市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结业证书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教师字〔１９９０〕第１４号（１９９０．６．２６）

８７．北京市教育局转发国家教委《关于颁发〈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试
行）的通知〉》的通知
京教师字〔１９９１〕第１１号（１９９１．７．２２）

８８．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京教师字〔１９９１〕第１８号（１９９１．１１．１２）

８９．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对《北京市中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修订稿）部分内容重
新修订的通知

京教师字〔１９９２〕第６号（１９９２．５．７）
９０．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小学领导干部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０年培训规划的实施
细则》的通知
京教师字〔１９９５〕１１号（１９９５．６．２０）

９１．北京市高教局关于市属高校内部干部岗位划分的暂行规定
京高教人字〔１９９２〕０２３号（１９９２．４．１８）

９２．北京市高教局进一步加强北京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京高教办〔１９９３〕０３３号（１９９３．６）

９３．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对本市中学专职电教教师进行岗位培训的通知
京教电字〔１９９３〕第１号（１９９３．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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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北京市教育局印发《北京市中小学教职工岗位聘任制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教法字〔１９９１〕第３号（１９９１．６．１８）

９５．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若干问题
的通知

京教师〔１９９６〕００１号（１９９６．２．２９）
９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实行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的通知
京教师〔１９９６〕０１０号（１９９６．７．１６）

９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北京市成人中等学校和民办高校校长岗位培训工作
的通知

京教师〔１９９６〕０２２号（１９９６．１１．７）
９８．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对违反师范毕业生服务期制度者追缴专业奖学金和培养
费的通知

京教策〔１９９７〕００３号（１９９７．５．２８）
９９．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贯彻教师资格认定过渡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
京教师〔１９９７〕０１２号（１９９７．４．１７）

１０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继续实行北京市中小学统一收费卡制度的通知
京教财〔１９９６〕０３５号（１９９６．７．２３）

１０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物价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１９９６年北京市属普通
高校收取学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教财〔１９９６〕０３９号（１９９６．９．３）
１０２．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艺术类专业调整学费标准函的通
知

京教财〔１９９７〕００９号（１９９７．６．１７）
１０３．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学校学籍学历管理工作中改换姓名有关规定的通知
京教学〔１９９９〕０５１号（１９９９．７．１４）

１０４．北京市高教局关于试行《北京地区高等学校所属夜大、函授学员学籍管理办法》
的通知

京高教学字〔１９８７〕第０２８号（１９８７．５．１０）
１０５．北京市高教局关于下放高校本、专科学生互转审批权限的通知
京高教学字〔１９９２〕０４３号（１９９２．１１．１６）

１０６．北京市高教局关于实施《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有关事项的通知
京高教学〔１９９４〕０２２号（１９９４．３．１２）

１０７．北京市高教局关于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就业工作中实行经济导向措施的试行办
法

京高教学〔１９９４〕０１４号（１９９４．２．２２）
１０８．北京市成人教育局关于颁发《北京市成人高等院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的通知

（８５）成教字第０４９号（１９８５．４．２２）
１０９．北京市成人教育局关于颁发北京市成人高等院校肄业证书的通知

（８６）成教字第０４５号（１９８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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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北京市成人教育局关于《北京市成人高等院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中休学等问题
的试行补充规定

（８８）成教字第０３９号（１９８８．１０．１１）
１１１．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开展勤工助学工作的意见
北京市高教局

京高教学字〔１９９４〕０３１号（１９９４．４．１５）
１１２．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北京市与中央部委共管学校特困生补助办法有关事宜的
通知

京教学〔１９９９〕０２０号（１９９９．４．２３）
１１３．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设立北京普通高校优秀学生（世纪精英）奖学金的通知
京教学〔１９９９〕０７６号（１９９９．９．１４）

１１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禁止擅自在学校内开展涉外活动的通知
京教外〔１９９７〕００５号（１９９７．１．２６）

１１５．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外国文教专家经费补助办法的通
知

京教外〔１９９７〕０５３号（１９９７．１２．１９）
１１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属教育系统人员因公出国（境）管理办法的通
知

京教外〔１９９７〕０５０号（１９９７．１２．４）
１１７．北京市高教局关于国内自费生身份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高教外字〔１９９０〕１１８号（１９９０．６．２５）

１１８．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系统信访工作几点意见的通知
京教办发〔１９９６〕００６号（１９９６．４．１７）

１１９．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申信访结案有关规定通知
京教办发〔１９９７〕００７号（１９９７．３．３）

１２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教育系统信息工作等级评定办法的通
知

京教办发〔１９９６〕０３６号（１９９６．１０．１１）
１２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做好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登
记工作意见》的通知
京教党〔１９９７〕００１号（１９９７．２．１６）

１２２．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京教策〔１９９６〕０１４号（１９９６．１２．９）

１２３．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中小学代收性收费管理的通知
京教监办〔１９９９〕００２号（１９９９．４．２５）

１２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实行有关专任教师持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制度的通知
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京教语〔１９９７〕００１号（１９９７．９．９）
１２５．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调整社会力量办学发展督导费标准的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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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教成〔１９９６〕０２０号（１９９６．５．２７）
１２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发展督导费减免的有关规定
京教成〔１９９６〕０２１号（１９９６．５．２７）

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关于废止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

京政体改发〔２００１〕２９号

各区县体改办、市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清理本市

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意见》（京办发〔２００１〕２４号）精神和
市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部署，我办对截止２０００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政策
措施进行了清理。现决定对６件政策措施予以废止。

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决定废止的政策措施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主发单位

１

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税务局
北京市劳动局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
《关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８６）京体改委字第３号
（８６）市政财字第５４号
（８６）财商管第４１７号
（８６）市税二字第４８３号
（８６）市劳资字第２９６号
（８６）京农银发字第１１８号

市体改委

２

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商业委员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农林办公室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税务局
北京市劳动局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
北京市供销合作联合社
《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若干规定的通知》

（８７）京体改委字第１号
（８７）京商字第７６号
（８７）京政农第９２号
（８７）财商管字第４９１号
（８７）市税二字第４８０号
（８７）市劳资字第２８０号
（８７）京农银法第１２９号
（８７）供销（办）字２３４号

市体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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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商业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税务局
北京市劳动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营商业小型企业改革的补
充规定》

（８７）京体改委字第２号
（８７）京商字第９１号
（８７）财商管字第７０１号
（８７）市税二字第６５０号
（８７）市劳资字第４０９号
（８７）工商企字第２２８号
（８７）京工商银发字第２７０号

市体改委

４

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关于北京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核销潜亏、
明亏挂帐的通知》

京体改发〔１９９６〕４号

市体改委

５

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关于〈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审批设立股份公司事
项通知〉的实施意见》

京体改发〔１９９７〕３号

市体改委

６
北京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转发《关于北京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中有关政
策问题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

京体改发〔１９９７〕１８号
市体改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关于废止３４件政策性措施的通知
京防办发〔２００２〕３１号

各区县人防办公室：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

清理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性措施的意见》的要求，为适应我国加入

ＷＴＯ的新形势，保证我市人防的政策性措施与 ＷＴＯ协定相一致，严格贯彻全国法
制统一的原则，我办对１９８０至２００１年本机关制发的政策性措施进行了清理。现将
废止的３４件政策性措施目录印发你们，请接此通知后停止执行被废止的政策性措
施，并做好文件的清理工作。
附件：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决定废止宣布失效的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１年政策性措
施目录

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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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决定废止、宣布失效的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１年政策性措施目录
（３４件）

序号 政策措施名称 发文机关 文号或日期

１ 关于贯彻《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和《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的通知
首都人民防空领
导小组办公室

（８０）首防办字第２５号

２ 关于加强人防工程验收工作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北京市建委
建设银行北京市
分行

（８２）市防办字第３２号
（８２）京建字第３４０号
（８２）建京业二字第４４０号

３ 关于办理平时利用人防工程鉴定书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３）市防办字第２５号

４ 关于执行《人防工程计划技术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３）市防办字第１３号

５ 关于从事人防工程普查测量人员的劳动保护与津贴的暂行办法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４）市防办字第１３号

６ 关于人防工程建设由季报改为月报和半年报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４）市防办字第４号

７ 关于执行《市人防工程联合设计室设计工作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５）市防办字第１３号

８ 关于人防专业队掩蔽所的设计要求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５）市防办字第２５号

９
关于贯彻执行国家人防办公室《关于人
民防空经费管理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
的补充规定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５）市防办字第２９号

１０ 关于调整人防工程竣工图补测人员生活补贴标准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５）市防财字３号

１１
关于转发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人防部
门收取人防使用费暂免征收营业税的通
知》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６）市防字第１８号

１２ 关于转发国家人防委、财政部《关于平时使用人防工程收费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委
北京市财政局

（８６）防委字第１号
（８６）财预字第２２号

１３
关于转发总参谋部工程兵部人防工程办
公室《关于人防工程检查统计表补充说
明》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６）防办字第１２号

１４
关于转发国家人防委员会、财政部《关于
批转国家人防办公室试行〈人民防空财
务管理规定〉和〈人民防空会计制度〉的
通知》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委 （１９８７）市防委字第３号

１５
关于转发国家人防办公室《关于增产节
约、增收节支、加强人防经费物资管理的
通知》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７）市防办字第１９号

１６ 关于人防工程的报废处理办法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７）市防办字１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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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关于做好人防工程建设可行性研究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８）市防办字第１５号

１８ 关于调整人防地下施工、作业补助标准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８）市防办字第５７号

１９ 关于加强“委托雇工费”管理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９）市防办财字第１号

２０ 关于人防建档经费的开支规定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９）市防办字第２０号

２１
关于转发国家人防办公室《关于调整〈人
防工程预算定额〉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
额的通知》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９）市防办字第１１号

２２ 关于新开发利用通道式和居民院简易人防工程使用费的分配办法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９）市防办字第３１号

２３ 关于《人防工程建设有偿投资和间歇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８９）市防办字第３７号

２４
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应执行《北京市实施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规定〉的细则》
的批复

北京市人防办 （９１）京防办字第４６号

２５ 关于《北京市人民防空行政执法检查证》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９１）京防办字第８２号

２６ 人防行政罚款管理使用试行办法 北京市人防办 （９２）京防办字第４６号

２７
关于将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和防空地
下室“三防”设备缓装费列入行政收费项
目的意见

北京市人防办 １９９２年

２８ 关于新建防空地下室工程暂不安装“三防”设备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９２）京防办字第４３号

２９ 关于加强防空地下室工程质量管理和验收工作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北京市建委

（９２）京防办字第４５号

３０ 关于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和缓建的暂行规定
北京市人防办 （９２）京防办字第６５号

３１ 关于放宽人防事业发展基金审批权限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９２）京防办字第４８号

３２ 关于调整部分人防经费使用管理的补充规定
北京市人防办 （９２）京防办字第７４号

３３ 关于调整从事人防工作人员地下作业保健补贴标准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９２）京防办字第２５号

３４ 关于换发《人防工程使用证书》严格使用管理的通知
北京市人防办 （９４）京防办字第７１号

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关于公布第一批废止和不再执行的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京国土房管法〔２００２〕１９６号
各区县国土房管局、直属事业单位、开发区房地局、机关各处室：
按照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清理本市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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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性措施的意见》（京办发〔２００１〕２４号）的要求，我局对截
至２００１年年底所制订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
经过清理，现决定对主要内容已与法律、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不符的、已经由新

的政策措施代替的以及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的４３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或不再
执行。

附件：第一批废止和不再执行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共４３件）

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八日

附件：

第一批废止和不再执行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共４３件）

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号和发布时间 说　明

１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房产继承和
委托手续等问题的通知

市房产（８０）第５４３
号，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５
日发布

已与国家《民法通则》和
《继承法》的规定不符。

２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执行《北京市建设拆迁安
置办法》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

市房地（８３）第０７６
号，（８３）京高法第１３
号，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５
日联合发布

已不适应新的拆迁管理和
法院审判工作。

３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
《关于加强城市私有房屋买卖价格和
单位租用私有房屋租金管理的暂行规
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市房政字（１９８６）第
２５３号，１９８６年６月
发布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
发《关于加强城市私有房
屋买卖价格和单位租用私
有房屋租金管理的暂行规
定》的通知被２００１年１１
月２６日市政府第８８号令
《关于废止部分政府规章
和政策措施的决定》废止。

４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土地分类的
通知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
１９８６年９月９日发
布

１９９３年７月６日《北京市
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出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
的通知》（京政发３４号）发
布后不再执行。

５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国家建设拆
迁城市私有房屋作价补偿问题的通知

市房地（１９８６）第４１８
号，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８
日发布

已与新的拆迁管理规定不
符

·１３·



北京
市人
民政
府公
报

北京
市人
民政
府公
报

６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印发城市房
屋拆迁纠纷裁决程序的规定（试行）的
通知

市房地（１９９１）第５６１
号，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２
日发布

被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
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１日公布的
《北京市房屋拆迁纠纷裁
决规则》（京房地拆字第
２６８号）废止。

７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行政复议规定 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２日市
市政管理委员会批准

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
理局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０日
《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行政复议工作程
序》（京国土房管法字第
１３３号）印发后不再执行。

８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执行《北京
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
则》中有关拆迁房屋价格的通知

京房地拆字（１９９２）第
０８７号，１９９２年３月
１７日发布

已与新的拆迁管理规定不
符。

９
北京市城镇房屋供电线路危旧老化分
类的暂行标准

京房管字（１９９２）第
２８６号，１９９２年６月
２５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１０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办理高层建
筑供水设施卫生许可证的通知

京房管字（１９９３）第
０２８号，１９９３年１月
１７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１１
北京市土地管理局颁发《北京市建设
项目用地全程管理规程》的通知

京地通（１９９３）第１６
号，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５
日发布

已与新的《土地管理法》不
符。

１２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执行国家劳
动部对住宅电梯进行周期安全达标检
测规定的函

京房管字（１９９３）第
１７９号，１９９３年４月
１日发布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７日国家技
术监督局第１３号令《特种
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
规定》发布后不再执行。

１３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执行１９９３
年房屋设备普查经费标准的通知

京房管字（１９９３）第
１８０号，１９９３年４月
１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１４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委托管理住
宅电梯、高压水泵、共用电视天线收费
标准（试行）的通知

京房管字（１９９３）第
２６５号，１９９３年５月
４日发布

１９９６年８月８日北京市
物价局《关于调整委托管
理住宅电梯、高压水泵收
费标准的通知》（京价〔房〕
字第２７４号）发布后不再
执行。

１５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开展城镇国
有土地登记发证扩大试点工作的通知

京房政字（１９９３）第
３４１号，１９９３年６月
１３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１６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企
业用地实行预约登记的通知

市房地（１９９３）第６１６
号，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４
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１７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执行《北京
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
则》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房地拆字（１９９３）第
６７２号，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２日发布

已与新的拆迁管理规定不
符。

１８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印发《北京
市城镇国有土地登记发证测绘工作奖
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京房办字（１９９４）第
０２９号，１９９４年１月
１３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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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贯彻《北京
市房屋设备运行管理服务标准》的通
知

京房管字（１９９４）第
１６２号，１９９４年３月
２７日发布

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８日北京市
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在
全市范围内试行〈房屋及
其设备小修服务标准〉的
通知》（京房地修字第７９９
号）发布后不再执行。

２０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住房困难户
调查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京房政字（１９９４）第
２１５号，１９９４年５月
９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２１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住房困难户
认定问题的通知

京房政字（１９９４）第
４７８号，１９９４年９月
２５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２２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印发《北京
市委托管理房屋收费标准》的通知

京房管字（１９９４）第
４１１号，１９９４年发布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日北京市
物价局、北京市房屋土地
管理局关于印发《北京市
居住小区（普通）委托管理
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
（京价〔房〕第１５７号）发布
后不再执行。

２３
北京市土地管理局、北京市房地产管
理局关于开展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登记
的通知

京房地字（１９９５）第
０２４号，１９９５年１月
１６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２４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北京市土地管
理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
用地登记工作程序（试行）》的通知

京房地字（１９９５）第
１１３号，１９９５年３月
２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２５
北京市土地管理局关于区县审批建设
用地报送批地文件备案的通知

京地通（１９９５）第１１４
号，１９９５年３月９日
发布

已与新的《土地管理法》不
符。

２６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对房屋拆迁
单位开展资质审查的通知

京房地字（１９９５）第
１３２号，１９９５年３月
１３日发布

被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
１９９９年３月８日公布的
《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单
位管理办法》（京房地拆字
第２２２号）废止。

２７
北京市土地管理局关于补办出让手续
的通知

京地通字 （１９９５）４
号，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８
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２８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我市销售商
品房有关测绘口径的通知

京房办字（１９９５）第
４３９号，１９９５年７月
２４日发布

已与国家标准不符。

２９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印发《北京
市房屋拆迁单位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

京房地（１９９５）第４９２
号，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５
日发布

被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
１９９９年３月８日公布的
《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单
位管理办法》（京房地拆字
第２２２号）废止。

３０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转发北京
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实施〈城
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的补充规
定》的批复的通知

京房地法字（１９９６）第
０２０号，１９９６年１月
８日发布

已与新的拆迁管理规定不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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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北
京市优秀管理居住小区标准（试行）》
及开展创建北京市物业管理优秀居住
小区活动的通知

京房地物字（１９９６）第
１６４号，１９９６年３月
２１日发布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８日北京市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转
发建设部《关于修改全国
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
（大厦、工业区）标准及有
关考评验收工作的通知》
（京国土房管物字第２０
号）后不再执行。

３２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实施《北
京市房屋估价办法》有关拆迁问题的
通知

京房地拆字（１９９７）第
０１８号，１９９７年１月
７日发布

已与新的拆迁管理规定不
符。

３３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开展物业
管理单位经营资质审查工作的通知

京房地物字（１９９７）第
０３２号，１９９７年１月
１０日发布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北京市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关于物业管理企业经营
资质审查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京国土房管物字第
６８５号）发布后不再执行。

３４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开展外销
高档住宅房屋使用、管理、维修公约核
准工作的通知

京房地物字（１９９７）第
６８５号，１９９７年９月
８日发布

２０００年市政府取消的审
批事项。

３５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开展内销
商品房使用、管理、维修公约核准工作
的通知

京房地物字（１９９８）第
３４号，１９９８年１月
１４日发布

２０００年市政府取消的审
批事项。

３６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北
京市平安大街建设工程房屋拆迁的若
干规定》

京房地拆字（１９９８）第
２０８号，１９９８年３月
２０日发布

阶段性规定，适用期已过。

３７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加强北京
市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信息工作的通
知

京房地评字（１９９８）第
１０３７号，１９９８年１０
月２０日发布

评估机构改制后不再适
用。

３８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实施《北
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有关问
题的通知

京房地拆字（１９９８）第
１１２６号，１９９８年１１
月１０日发布

已与新的拆迁管理规定不
符。

３９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北京市房
屋拆迁补偿款运作程序有关问题的通
知

京房地拆字（１９９９）第
９５号，１９９９年２月５
日发布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北京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
理部《关于加强城市房屋
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监
督的通知》（京国土房管拆
字第１１７７号）发布后不再
执行。

４０

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北京市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执行中有关
问题的通知

京房地拆字（１９９９）第
７１７号，１９９９年７月
２６日发布

被２０００年８月４日北京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关于印发〈北京市城市房
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
见的通知》废止。

４１
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优
先办理建设拆迁范围内土地登记发证
的通知

京 国 土 房 屋 权 字
（２０００）第 １６２ 号，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９日发
布

按市政府要求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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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印
发《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
施意见的通知

京 国 土 房 管 拆 字
（２０００）第 １６８ 号，
２０００年８月４日发
布

被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北
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城市
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
意见的通知（京国土房管
拆字第１１８８号）废止。

４３

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调
整本市房屋拆迁评估复核机构的通知

京 国 土 房 管 拆 字
（２００１）第 ７０２ 号，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５日发
布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６日北京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管
理暂行办法》（京国土房管
拆字第１１４７号）印发后不
再执行。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京劳社法发〔２００２〕２８号

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属各局、总公司、各计划单列企业：

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清理本市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意见》的要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１９４９
年至２００１年颁布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其他部门联合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
清理。现将不再执行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并发布。本次共废止文件２７件。

附件：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日

附件：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２００２年废止文件目录

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号 制发时间 废止原因

１

关于转发原劳动人事部、公
安部《关于未取得居留证件
的外国人和来中国留学的外
国人在中国就业的若干规
定》的通知及本市实施办法
的通知

京劳管发字〔１９９０〕１１９号 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９日

２
关于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的劳
动争议由区县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受理的通知

京仲委字〔１９９０〕４号 １９９０年４月６日 新文件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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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关于印发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劳动合同的通知
（８６）市劳办字第３６７号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４日 上位法已废

４
关于转发劳动人事部、国家
计委《关于严格控制计划外
用工的通知》的通知

〔８６〕市劳计字第４６９号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６日

５
关于转发劳动人事部《关于
印发〈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
工暂行规定〉若干解答问题
的通知》的通知

（８７）市劳企字第６８１号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上位法已废

６

关于转发劳动人事部、国家
经委、公安部、全国总工会
《关于贯彻实施〈国营企业辞
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有关
问题的通知

（８７）市劳企字第４４４号 １９８７年８月２０日 上位法已废

７

关于转发劳动人事部《关于
〈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
行规定〉是否适用于劳动合
同制工人问题的复函》的通
知

京劳企发字〔１９８８〕８８号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８日 上位法已废

８ 关于流动中的工人保存人事档案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劳管发字〔１９８９〕７０号 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８日 新文件替代

９
关于印发《北京市流动中的
工人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
定》的通知

京劳管发字〔１９９１〕７８号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４日 新文件替代

１０
关于发布《北京市个体工商
户、私营企业雇工登记管理
暂行规定》的通知

京劳服发字〔１９８９〕１１４号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 依据废止

１１
《北京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
业雇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暂
行办法》的通知

京劳服发字〔１９８９〕１１５号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 依据废止

１２
关于发布《北京市个体工商
户、私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
规定》的通知

京劳服发字〔１９９１〕１３９号 １９９１年５月７日 依据废止

１３ 关于印发《北京市劳务市场组织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京劳管发字〔１９９１〕１０４号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０日 依据废止

１４
关于印发《北京市劳务市场
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的通
知

京劳管发字〔１９９１〕１０５号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０日 依据废止

１５
关于印发《北京市劳务市场
劳务信息工作管理暂行规
定》的通知

京劳管发字〔１９９１〕６０９号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８日 依据废止

１６ 关于签定外地进京务工人员劳务合同问题的补充通知
京劳外管发〔１９９２〕１７０号 １９９２年６月９日 依据废止

１７ 关于下放使用外地务工人员部分权力的通知
京劳外管发字〔１９９２〕４５２
号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依据废止

１８

北京市劳动局、工商行政管
理局、公安局关于支持国营
大中型企业优化劳动组合富
余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或到个
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就业的
通知

京劳管发字〔１９９２〕１３６号 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６日 已过时效期

１９
北京市劳动局关于企业间富
余职工劳务输出输入试行办
法

京劳管发字〔１９９２〕８５号 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 已过时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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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关于协助外省市劳动部门收取劳动管理费的通知
京劳外发字〔１９９４〕２２７号 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０日 依据废止

２１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提取各项
福利费的使用和工资总额计
算口径的通知

京劳外企发字〔１９９４〕１５５
号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６日 新文件替代

２２
北京市劳动局《关于印发劳
动合同制度的实施细则》的
通知

京劳协发〔１９９５〕１１８号 １９９５年３月８日 依据废止

２３
北京市劳动局关于办理《北
京市外来人员就业证》的通
知

京劳就发〔１９９５〕１１０号 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５日 新文件替代

２４
北京市劳动局关于印发《〈北
京市外来人员就业证〉管理
办法》的通知

京劳就发〔１９９５〕１９０号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１日 新文件替代

２５
北京市劳动局关于对部分省
市来京务工人员办理《外来
人员就业证》有关问题的通
知

京劳就发〔１９９５〕１４３号 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７日 新文件替代

２６
北京市劳动局关于用人单位
招用外地务工人员有关问题
的通知

京劳就发〔１９９６〕７４号 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７日 新文件替代

２７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上缴国家消费基金补贴标准的规定
（８６）市劳办字第２３８号 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９日

北京市粮食局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京粮发〔２００２〕２６号

各区县粮食局（粮办室）、粮食集团、直属各单位：
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清理本市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意见》（京办发〔２００１〕２４号）的要求，我局对

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年底前下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经过清理，已不再适用的文
件有８８件，从即日起予以废止。

附件：北京市粮食局决定废止的文件目录

北 京 市 粮 食 局

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北京市粮食局决定废止文件目录

序号 政策措施名称 文　号

１ 部分粮店打破定点供应办法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０〕２８８号

·７３·



北京
市人
民政
府公
报

北京
市人
民政
府公
报

２ 粮油企业经营高议价粮油利润提成办法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０〕４６６号

３ 加强专用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１〕２０１号

４ 颁发《市粮油票证管理办法》和《市镇基层粮食管理人员工作手册》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１〕７１号

５ 颁发《关于粮仓建设和使用管理的八条规定》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２〕１２９号

６ 对近郊缺粮菜农每人补助三十斤小麦实行菜粮挂勾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２〕２３０号

７ 调整议价粮食批零差价率及区县经营议价粮油业务的有关规定
京粮发〔１９８２〕４５２号

８ “北京市城近郊区和燕山区粮食零售企业内部经营平价粮
油实行批零差价规定”联合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２〕４６５号

９ 修订“北京市粮油调运管理办法”和“粮油装具管理办法”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３〕４０２号

１０ 制定北京市粮食局《关于外事接待活动的几项规定》和《涉外活动中加强保密工作规定》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３〕５６５号

１１ 认真执行“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３〕６１１号

１２ 城近郊区在粮管所范围内打破定点供粮的办法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４〕２６２号

１３ 联营企业财务会计处理的几项规定 京粮发〔１９８４〕３７０号

１４ 贯彻执行北京市调整农村粮油购销政策和价格实施方案具体意见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５〕３３３号

１５ 调整农村粮油购销政策和价格以及有关饲料粮的供应问题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５〕３４２号

１６ 调整农村粮油购销政策和价格执行中几个具体问题 京粮发〔１９８５〕４２７号

１７ 调整粮油购销政策和价格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几项规定 京粮发〔１９８５〕４３４号

１８ 市局直属单位经营食品及粮油复制口收回粮票、粮据处理规定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５〕７８４号

１９ 调整供应外宾部分粮食、油脂、油料价格的补充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７〕１７２号

２０ 调整供应外宾部分粮食、油脂、油料价格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７〕１９号

２１ 进口面粉编织袋调拨价格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７〕２５３号

２２ 加强粮食系统内部生产食品复制品用粮管理办法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７〕３７９号

２３ 加强粮食管理、稳定物价、整顿市场秩序几项政策规定 京粮发〔１９８７〕４４９号

２４ 修订粮食出境证明有关规定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８〕１３３号

２５ 粮食物价检查中若干政策界限规定 京粮发〔１９８８〕５７９号

２６ 颁发加强粮食供应管理，严格执行供应政策的十个不准 京粮发〔１９８８〕６４７号

２７ 进口面粉包装计量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８９〕２５８号

２８ 印发粮店规范化服务达标验收标准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０〕１１３号

２９ 关于有关人员待遇问题的几项规定 京粮发〔１９９０〕１５０号

３０ 关于高校、中专、技工学校录取新生有关粮食供应手续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０〕１７２号

３１ 关于印发“粮食议价经营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０〕２３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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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关于粮油复制品附营企业核算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０〕２５４号

３３ 关于我市生产的方便面外销实行出境许可证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０〕２６号

３４ 关于议价粮油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与物价联合发文） 京粮发〔１９９０〕３６２号

３５ 关于速冻饺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０〕９７号

３６ 关于加强粮店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１〕１００号

３７ 关于在面粉中添加改良剂必须加强管理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１〕１２５号

３８ 关于健全和坚持粮店商品库存监督盘查制度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１〕２１４号

３９ 关于我市夏粮入库质量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１〕２２３号

４０ 关于馄饨等销售价格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１〕３８号

４１ 关于扩大粮食企业定价权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２〕５００号

４２ 关于奖励企业法人代表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３〕１３６号

４３ 关于粮价放开后居民保留及转粮油供应关系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３〕１８８号

４４ 关于粮油价格放开后粮油商业企业免征营业税比例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３〕２３６号

４５ 关于加强外地购入面粉质量管理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３〕２９５号

４６ 关于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过程中加强粮油市场供应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３〕３０５号

４７ 关于办理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归侨青年报考大专院校与初高中身份证明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４〕１７８号

４８ 关于调整市属国有企业开立三资预留户标准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４〕２３３号

４９ 关于在大米经营中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有关规定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４〕２８４号

５０ 关于加强粮食计量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４〕３６０号

５１ 关于加强粮店基础管理工作的意见 京粮发〔１９９４〕５４４号

５２ 关于印发标准粉调拨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４〕５６０号

５３ 关于表彰有突出贡献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方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４〕７９号

５４ 关于印发做好粮油市场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粮食职工必须遵守的五个不准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５〕１５８号

５５ 关于对大专院校粮油实行专供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５〕２５９号

５６ 关于印发国营定点粮店销售现价粮食的调拨结算和费用定额补贴拨补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５〕３８６号

５７ 关于印发粮食便民连锁店一般标准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５〕３９２号

５８ 关于印发国营定点粮店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５〕３９３号

５９ 关于下达国营定点粮店销售城镇居民口粮计划定额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５〕４０９号

６０ 关于定点粮店改造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５〕４２８号

６１ 关于对违反国营定点粮店管理规定的单位开具处理通知书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５〕５３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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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关于重新印发粮食职工必须遵守的五个不准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５〕５７３号

６３ 关于重申行业用粮有关规定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５〕７７２号

６４ 关于印发北京市粮食局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６〕１１５号

６５ 关于规范粮食企业食品复制品生产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６〕２５４号

６６ 关于印发加强粮食销售管理做好市场供应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６〕２５７号

６７ 关于加强粮食销售管理做好市场供应工作的规定的实施细则
京粮发〔１９９６〕２７５号

６８ 关于印发《北京市粮食局关于加强粮油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６〕４５８号

６９ 关于对城镇居民口粮指标实行财粮两局双重管理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６〕４６７号

７０ 关于印发北京市粮食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６〕５９６号

７１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营定点粮店管理做好粮油供应工作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６〕６２２号

７２ 关于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严格控制费用开支的几项规定 京粮发〔１９９７〕１１８号

７３ 关于印发快洁餐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７〕１９９号

７４ 关于印发主食厨房快洁餐车早点食品质量管理标准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７〕２２３号

７５ 关于加强对投资管理的几项规定 京粮发〔１９９７〕２２７号

７６ 关于印发北京市粮食局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７〕２５９号

７７ 关于印发北京市粮食局科技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７〕２７８号

７８ 关于印发培育和扶持优势企业发展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７〕３０号

７９ 关于快洁餐车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７〕３１８号

８０ 关于印发北京市粮食局关于放开搞活小型粮食企业的意见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７〕３８５号

８１ 关于市场调节粮油报耗工作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７〕４１８号

８２ 关于印发北京市粮食局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工作程序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７〕４３２号

８３ 关于加强快洁餐车管理实施整顿意见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８〕１８８号

８４ 关于印发北京市粮食局科技进步奖励办法（试行）以及实施细则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８〕５６９号

８５ 关于扩大粮食销售、降低粮食库存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９〕２１０号

８６ 关于印发消化粮食库存实施办法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９〕３２９号

８７ 关于重申粮食加工企业严格执行进货政策的通知 京粮发〔１９９９〕４０号

８８ 关于北京市粮食市场管理执法证管理工作的通知 京粮发〔２０００〕４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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